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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涉侨人文地理实体命名专项工作
实施方案

根据《地名管理条例》《民政部关于开展“乡村著名行

动”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民函〔2023〕44号）、《福建省

民政厅关于印发“乡村著名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民行

〔2023〕136号）、《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开展“乡村著名行动”

示范创建工作的通知》（闽民行〔2024〕29号）精神，为规范

和管理涉侨捐款（包括捐赠、资助）建设的公园、医院、桥

梁、公路、教学楼、街区等地理实体和建筑物的命名工作，充

分尊重和褒扬侨胞爱国爱乡的善行义举，凝聚侨心、汇聚侨

力，同时确保命名工作的严肃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做好我

市涉侨人文地理实体命名工作，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

地名工作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提升乡村地名建

设水平，助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入贯彻落实“大侨

务”观念，打好新时代新“侨牌”，以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海内外同胞和谐为导向，坚持“尊

重捐赠、规范管理、彰显意义、传承历史”的方针，通过规范

命名工作，将侨胞的捐赠义举物化、铭刻，使之成为连接故乡

与游子的情感纽带，激励更多海内外中华儿女关心和支持家乡

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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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一是尊重意愿与规范管理相结合原则。在充分尊重捐赠方

（侨胞个人或团体）命名意愿的基础上，命名必须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地方管理条例及社会公序良俗。二是彰显贡献与教育激

励相结合原则。命名应体现对侨胞贡献的认可和褒扬，发挥榜

样的教育激励作用，营造尊侨、爱侨、护侨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是突出地域与文化特色相结合原则。鼓励命名体现地方历

史、文化、地理特征，避免重复、雷同和“大（刻意夸大）、

洋（崇洋媚外）、怪（怪异难懂）、重（重音同名）”等不规

范名称。四是统一协调与市、镇负责原则。建立统一的工作机

制和命名标准，明确政府及主管部门的职责，形成分工协作、

高效有序的工作格局。

三、工作任务

（一）命名范围与对象

本方案适用于由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归侨侨眷及其设

立的社会组织（以下简称“捐赠方”）捐资建设的以下各类地

理实体和建筑物：一是交通设施类：桥梁、隧道、公路、乡村

道路、码头等。二是文教设施类：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

体育馆、艺术中心等。三是公益设施类：医院门诊楼、养老

院、纪念馆、文化广场、公园等。四是其他经认定可命名的重

大基础设施和公共建筑。

（二）命名标准与规范

命名要依据《人文地理实体地名通名使用规范》（DB3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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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4—2017）等有关规定，规范命名标准地名。

1.名称构成

（1）核心名：体现被命名实体的功能、属性或地理位置，

如“学海桥”“迎宾路”“科学楼”等。

（2）冠名要素：用以褒扬和纪念捐赠方的部分，可采用褒

扬性冠名：如“爱国楼”“思乡桥”“侨心广场”等，可单独

使用或与捐赠方名称结合使用。

2.命名规范

（1）合法性：不得使用有损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

严和公共利益的名称命名，不得使用外国人名、地名。

（2）文明性：名称应含义健康，符合社会道德风尚，不得

使用带有封建迷信、低级趣味色彩的字词。

（3）唯一性：在南安市行政区域内，名称应避免与现有地

理实体重名或同音。

（4）持久性：名称应经得起时间考验，避免使用时效性过

强或可能产生歧义的词语。

（5）语言规范：使用标准汉字，原则上不使用繁体字、异

体字，避免使用生僻字。

（三）规范地名标志设置

依据《标准地址编制规范》（DB35/T 1765—2018）等有关

规定编制标准地址，依据国家标准《地名标志》（GB17733—

2008）、福建省地方标准《居民地地名标志》（DB35/T 1392—

2013）等有关规定规范设置标志牌，加大地名标志设置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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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有名就要有标”。建立符合乡村实际的地名标志巡检机

制，加强地名标志管理，及时维护、更新，更好地发挥地名标

志导向作用。

（四）命名申报程序

命名工作应遵循“申请—审核（论证）—批准—公告—铭

刻”的标准化流程。

1.申请与初审阶段

在尊重捐赠方意愿的基础上，共同商议提出建议名称，报

送辖区乡镇（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侨联汇总，辖区乡镇

（街道）召集民政、侨务、住建、教育、交通等相关部门和有关

地名专家对命名名称进行合规性论证和初审，必要时可向社会

进行公示，征求公众意见。

2.审核与批准阶段

初审通过后，分别填写涉侨人文地理实体命名申报表和摸

底汇总表，辖区乡镇（街道）按表格（附件 1、2）要求汇总上

报给市民政局，上报表格要加盖乡镇（街道）社会事务办、侨

联和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印章。市民政局、侨办

和侨联审核后联合报请南安市人民政府批准。

3.公告与备案阶段

批准后的正式名称，由批准机关行文公布，并报上一级地

名主管部门备案。通过政府网站、本地媒体等渠道向社会公

告。

4.铭刻与落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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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复后，应在显著位置以牌匾、碑刻等形式永久性镌刻

标准名称，并可附上简要的捐建说明，记载捐赠方义举。也可

以举行简朴而隆重的揭牌或落成仪式，邀请捐赠方代表出席，

扩大社会影响。

（五）职责分工

民政部门：负责依据《地名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制定

政策、受理申请、对名称进行审核把关，确保命名规范。

侨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宣传表彰和对外联络。

行业主管部门（如交通运输、教育、住建、文体旅等）：

负责对本行业领域内受赠项目的功能必要性、技术可行性提出

专业意见。

四、工作要求

（一）组织保障

我市成立南安市涉侨人文地理实体命名专项工作专班。由

市民政局、市侨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要领导共同担任组

长，市民政局、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市教育

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文体旅局等单位相关业务科室负责

人、各乡镇（街道）民政、侨联工作负责人为成员，具体统筹

全市范围内涉侨捐款建设项目的地理实体命名（更名）工作，

研究解决命名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工作专班办公室

设在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承担日常工作。同时，建立由民政

部门牵头，各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

决命名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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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保障

制定配套的科学合理的涉侨捐赠项目命名操作细则和标准

化申请文书，确保工作有章可循。

（三）宣传保障

利用海内外华文媒体，宣传侨胞善举和命名背后的故事，

提升侨胞的荣誉感和归属感。

（四）监督保障

建立命名档案库，对已命名实体进行定期巡查，确保名称

使用规范。对违反规定的命名，按程序予以纠正。

（五）规范报送材料

各乡镇（街道）要全面摸排本辖区内涉侨人文地理实体地

名现状，分门别类建立清单，将申报表、摸底统计表（附件

1 、 2 ） 报 送 市 专 班 办 公 室 （ 市 民 政 局 ） 邮 箱 ：

mz86388113@163.com。

本实施方案由南安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本实施方案自 2026年 4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9年 3

月 31日止。

附件：1.涉侨人文地理实体命名申报表

2. 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加盖公

章）涉侨人文地理实体地名调查摸底汇总表

mailto:mz8638811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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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涉侨人文地理实体命名申报表
推荐单位：

申
请
人
填
写

命名名称
建设年代

（时间）

地理实体类别
口桥梁 口公路 口隧道 口码头 口教学楼 口实验楼

口乡村道路 口公园 口纪念堂馆 口文化广场

口医院门诊楼 口图书馆 口养老院 口体育馆

位置 南安市 乡镇（街道） 村（居）

占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 (m2)

建筑高度 (m) 建筑层数 层

主体材料

口砖 口石 口木

口水泥 口混凝土

口钢材 口其他

现使用功

能或状况

口商业 口居住 口办公

口闲置 口展览 口纪念

口其他

质量情况 口完好 口基本完好 口一般损坏 口严重损坏 口即将灭失

权属情况及所有

权人意见

属于什么性质（国有口 集体口 个人口 其他口），产

权是否纠纷，属什么人所有等情况

本人已知晓作为保护责任人的权利义务，同意该地理实体

拟命名名称，本人将履行保护责任人责任。

所有权人（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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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荐
单
位
填
写

地理实体简介

（具有哪些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

术价值、科学价值以及与华侨活动的关联性，命名含义

等。）

地理实体所在

村（社区）意见 单位（签章）：

地理实体所在乡

镇（街道）意见 单位（签章）：

专家论证意见

社会公示情况

职能部门初步

审查情况 单位（签章）：

批准情况

填表说明：职能部门初步审查由地名命名主管部门（民政局）按照地理实体分

类征求各主管部门意见，其他未明确分类的由市民政局、市侨务办、侨联初

审，专家论证、社会公示由民政局、市侨务主管部门组织并汇总情况；最后由

南安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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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加盖公章）涉侨人文地理

实体地名调查摸底汇总表

填报单位： 社会事务办 （加盖公章） 、 侨联（加盖公章）

序号 村（居）
拟命名

（已命名）名称
类别

捐赠人

（姓名、国籍等）

主要特征

（规格、建设情况、命名含义、地理位置等）
备注

1

2

3

4

5

6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年 月 日





南安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6年 3月 26日印发


